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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泉区计划生育协会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鹿发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鹿泉区计划生育协会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2025年末，本单位核定编制8人，实际在职6人，退休职工2人。主要职责：
1.坚持党的领导，加强政治引领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。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关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引导群众负责任、有计划地生育。
2.参与全区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重大问题的政策与动态研究，为区委、区政府提供相关决策意见和建议。
3.承担宣传教育、生殖健康咨询服务、优生优育指导、计划生育家庭帮扶、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工作。引导群众广泛开展计划生育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。关怀帮扶计划生育特殊家庭、困难家庭，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等问题。推进计划生育与乡村振兴相结合，开展有关项目工作。
4.指导各乡（镇、区）计划生育协会的组织建设、队伍建设、阵地建设和业务工作。
5.在政府领导下开展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的国内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。
6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（二）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财政批复部门收入预算为213.7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52.16万元，包括人员经费126.02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26.14万元；项目支出61.57万元，主要为计生系列保险、“亲情关爱”、生育关怀、暖心家园、健康鹿泉等经费50万元；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日、流动人口服务、青春健康经费5万元；军队退役人员劳务派遣安置等6.33万元；2024年省级计划生育关爱行动结余0.24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本单位组织对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，一级项目4个，共涉及资金61.57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28.9%。
组织对“计划生育系列保险、亲情关爱、生育关怀、暖心家园、健康鹿泉、计生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日、流动人口宣传教育、青春健康”等4个一级项目开展了重点评价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项活动，支付项目资金，项目完成良好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根据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鹿发﹝2019﹞8号）文件要求，对自评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数据采集的主要依据有：年度预算报告、决算报表、金财系统综合业务数据、单位年终考核汇编等资料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鹿泉区计生协围绕省、市、区各级计生协中心工作，结合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做好重点内容、重要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工作，使全区育龄群众都能掌握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。
深入推进计生系列保险；开展“亲情关爱”七项帮扶措施；开展生育关怀、暖心家园活动，向日葵亲子小屋建设，健康鹿泉活动。
1.让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得到更多保障，持续为计划生育家庭建立保险保障长效机制，并做好投保和理赔各项服务工作。2.按各个时间节点为失独家庭做好志愿者帮扶、心理咨询、健康体检、保洁服务、慰问服务等服务，使失独家庭日常生活有关照、患病就医有照顾、年老生活有保障，使他们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依。3.对计生贫困家庭考上重点大学的优秀女孩进行资助，对困难计生家庭和基层计生协工作者进行救助和慰问，对独生子女伤残和独生子女父母死亡给予救助，减轻计生家庭负担。4.开展“健康知识进万家”活动，举办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等有关活动，普及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，提高家庭健康素养，服务乡村振兴。
军队退役人员公益性岗托管安置。对单位1名退役人员按时足额发放补贴，实施公益性岗位托管安置，帮扶救助到位。
继续开展省级计划生育服务项目，开展计生特殊家庭暖心家园活动。   
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开展集中宣传服务活动
绩效目标：通过“5.29”计生协会员日、7.11世界人口日等举办宣传活动，发放宣传品。通过举办健康讲座、优生优育专题活动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，满足群众优生优育需求。
绩效指标：指导各级计生协在元旦、春节、母亲节、5·29、12.1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开展宣传服务活动按时举办率达到100%；全年发放宣传折页、宣传品等资料不少于2000份；全年开展普及人口政策、健康知识集中宣传活动、开办青春健康、优生优育、健康促进讲座数量不少于7次，参加主题讲座人数不少于400人次；全年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优生优育知识服务人次不少于2000人次。
（2）投保计划生育系列保险、“亲情关爱”、生育关怀、暖心家园、健康鹿泉等经费
绩效目标：为农村、城镇低保、军人计生家庭、计生特殊家庭入意外伤害保险，减少风险。为计生特殊家庭入护工保险，保障生活。开展七项帮扶，使计生特殊家庭更好融入社会。对贫困女孩圆大学梦提供帮扶。对计生工作者因病因灾贫困提供救助。开展计生协秘书长、宣传员、健康指导员等培训，提高业务素质。开展暖心家园建设，为计生特殊家庭提供活动场所。
绩效指标：让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得到更多保障，持续为计划生育家庭建立保险保障长效机制，并做好投保和理赔各项服务工作。失独家庭意外保险投保金额200元/人；失独和伤残家庭住院护工补贴保险200元/人；农村、城镇低保独生子女家庭意外伤害保险25元/人，所有符合条件对象的投保率达到100%；实际出险人员的赔付率达到100%。
对计生协特殊家庭开展慰问及暖心行动，计生特殊家庭人均救助标准每人每年约3000元，享受七项帮扶措施政策的覆盖率达到100%。对计生贫困家庭考上重点大学的优秀女孩进行资助，对困难计生家庭和基层计生协工作者进行救助和慰问，考上重点大学的计生贫困女孩救助金标准是2000元/人；其他困难计生家庭和困难基层计生协工作者的补助标准1500元/人次。对计生协秘书长、宣传员、健康指导员培训次数不少于三次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（3）军队退役人员公益性岗托管安置
绩效目标：对单位1名退役人员按时足额发放补贴，实施托管安置，帮扶救助到位。
绩效指标：工资发放标准3850元/月，取暖费2200元/年。
（4） 省级计划生育关爱行动
绩效目标：通过开展暖心活动，使计生特殊家庭得到精神抚慰，提升区计生特殊家庭精神状态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自评得分
	评价等级

	1
	计生宣传服务、流动人员宣传教育、青春健康活动
	100分
	优

	2
	计生系列保险、亲情关爱、生育关怀、暖心家园、健康鹿泉等经费
	97分
	优

	3
	军人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保险等
	100分
	优

	4
	省级计划生育关爱行动
	100分
	优

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从严规范经费支出、全面强化绩效管理，切实管好、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。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1.严把预算源头关口。科学编制年度经费预算，严控非刚性、非重点支出，坚持无预算不支出、超预算不列支，从源头压减不合理开支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健全支出管控机制。严格执行经费审批、报销审核、国库支付流程，规范开支标准和范围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坚决杜绝铺张浪费、超标准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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